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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珠海英搏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
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

第三轮审核问询函 
 

审核函〔2023〕020148 号 

 

珠海英搏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

称《注册办法》）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

则》等有关规定，本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珠海英搏尔电气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）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

司债券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，并形成如下审核问询问题。 

1．根据申报材料，2023 年 1-9 月，发行人扣非归母净利润

为 525.95万元，实现扭亏为盈，主要系通过加强内部管理、缩减

非必要支出、提高生产效率、推行降本增效等方式实现利润水平

改善。2023年 1-6月，发行人扣非归母净利润为-4,176.44万元。

截至目前，威马汽车和雷丁汽车应收账款诉讼案件均已调解结案，

其中雷丁汽车在调解书确认的应支付首期货款之日（2023 年 10

月 30日）未履行相应付款义务，导致发行人相关应收账款尚未回

款。2023年 4月 29日，公司发布关于《2023年一季度报告》会

计差错更正的公告，称发现前期编制的 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中应

收账款信用减值损失计提不准确，对 2023年第一季度利润总额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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净利润分别调增 583.19万元、492.20万元，占更正前利润总额、

净利润绝对值的比例分别为 36.57%和 38.56%。 

请发行人补充说明：（1）结合成本费用具体变化情况、发行

人改善利润水平的具体措施，分析发行人 2023年第三季度扣非归

母净利润相较 2023年 1-6月大幅提升的原因及合理性，说明发行

人改善业绩的相关措施是否有效合理，通过上述措施实现的业绩

改善是否具备可持续性；（2）结合对威马汽车和雷丁汽车应收账

款最新回收进展，进一步说明公司三季度报告中相关坏账准备计

提是否谨慎合理，是否有进一步计提减值损失的风险；（3）2023

年一季度应收账款信用减值损失计提不准确的具体原因，发行人

应收账款信用损失计提是否存在其他不准确的情形，会计核算相

关内控是否健全且有效执行。 

请发行人补充披露相关风险。 

请保荐人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请会计师对问题（3）

出具专项核查报告。 

2．根据申报材料，本次募集资金投向的新能源汽车动力总

成自动化车间建设项目（以下简称动力总成项目）拟新增年产 20

万套第三代电驱总成产品及 40万套第三代电源总成产品产能，主

要面向 B、C 级新能源汽车，预计毛利率区间为 23.86%-26.28%。

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，发行人在 B、C级新能源汽车领域获得部

分驱动电机、电源系统定点，但更大功率驱动总成产品还未获得

项目定点。发行人前次募投项目中，珠海生产基地技术改造及产

能扩张项目拟形成30万台套驱动总成和30万台套电源总成产能，

主要应用于 A0级至 C级新能源汽车；山东菏泽新能源汽车驱动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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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产业园项目（二期）拟新增包括 20万台套电源及电源总成产能，

主要应用于 A00 级新能源汽车。报告期各期，发行人驱动总成毛

利率为 5.09%、4.55%、3.69%和-0.87%。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，

前次募投项目实施进度为 53.32%。根据发行人测算，如前次及本

次募投项目未产生净利润，用于偿付本次可转债本息和其他借款

费用的偿债资金（即货币资金及可转换债券存续期间内产生的累

计净利润）将可能出现缺口约 29,684.86 万元。 

请发行人补充说明：（1）截至目前发行人单体类和总成类产

品获取 B、C级新能源车型定点订单的具体情况，发行人第三代驱

动总成和第三代电源总成获取的各级车型定点订单和毛利率情况；

（2）下游客户采购 B、C级新能源车型驱动总成和电源总成产品

的具体流程和验证条件，发行人客户验证进展；结合驱动总成和

电源总成产品市场发展趋势、竞争格局、主要供应商和对应产品

毛利率情况、发行人产品竞争优势等，进一步说明动力总成项目

产品获取 B、C级车型项目定点订单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，本次

募投项目实施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，发行人在未取得目标客户

定点订单的前提下实施本次募投项目是否合理、谨慎，相关产能

是否存在闲置风险，项目效益测算是否谨慎合理；（3）前次募投

项目的最新进展，结合报告期内发行人驱动总成产品主要客户、

主要型号和毛利率情况、前次募投项目目标客户、截至目前在手

订单及意向性合同等，说明在报告期内驱动总成产品微利甚至亏

损情况下，继续实施前次及本次相关募投项目的必要性；前次募

投项目能否通过升级改造生产第三代驱动总成和第三代电源总成

产品；（4）结合前次及本次募投项目效益测算情况，进一步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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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发行可转债是否存在无法偿付本息风险；（5）结合上述情况，

进一步说明实施本次融资是否必要、审慎。 

请发行人补充披露相关风险。 

请保荐人核查并对本次募投项目实施是否必要、是否存在重

大不确定性审慎发表意见。 

 

请发行人关注再融资申请受理以来有关该项目的重大舆情

等情况，请保荐人对上述情况中涉及该项目信息披露的真实性、

准确性、完整性等事项进行核查，并于答复本审核问询函时一并

提交。若无重大舆情情况，也请予以书面说明。 

请对上述问题逐项落实并在五个工作日内提交对问询函的

回复，回复内容需先以临时公告方式披露，并在披露后通过本所

发行上市审核业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。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事项，

除按规定豁免外应在更新后的募集说明书中予以补充，并以楷体

加粗标明；要求说明的事项，是问询回复的内容，无需增加在募

集说明书中。保荐人应当在本次问询回复时一并提交更新后的募

集说明书。除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内容以外，对募集说明书所做

的任何修改，均应先报告本所。 

发行人、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对本所审核问询的回复是发

行上市申请文件的组成部分，发行人、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应

当保证回复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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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

2023 年 11 月 8 日 


